
陕环评批复〔2025〕2号

陕西省生态环境厅
关于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芦村一号煤矿矿产
资源整合项目（重大变动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芦村一号煤矿矿产资源整合

项目（重大变动）环境影响报告审批的申请》收悉。经陕西省生

态环境厅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委员会 2025年第 1次会议研究，现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富县、黄陵县境内。2013年 7月，

原陕西省环境保护厅以陕环批复〔2013〕339号文件批复该煤矿

240万吨/年项目环评文件。本次变动后，井田面积为 133.9606

平方公里，开采煤层、采煤工艺均不变，生产能力变更为 400

万吨/年，配套洗煤厂洗选能力增加至 400万吨/年。煤矿重大变

动项目工程总投资为 38554.73万元，环保投资为 14197.5万元，

占项目总投资的 36.82%。

该项目为保供煤矿，省发展改革委已承诺将其纳入调整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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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区总体规划。经审查，在全面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本批

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，该项目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

响能够得到一定缓解和控制，我厅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总体

评价结论和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。

二、项目建设及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
（一）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按照“边开采、边修复”原

则，编制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，落实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，减

缓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。按照开采设计和报告书的要求留设保

护煤柱。加强地表岩移跟踪观测，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。

（二）强化水环境保护措施。严格遵循“预测预报、有疑必

探、先探后掘、先治后采”的原则，加强采煤过程中的地下水资

源保护，建立地下水长期动态跟踪监测系统。制定居民供水预案，

加强对居民水井的跟踪监测，发现居民饮水受到影响，立即启动

供水预案，确保居民用水安全。经处理后的矿井水在充分利用后

仍有剩余且确有必要外排的，应落实报告书提出的“矿井水经处

理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Ⅲ类标准且含

盐量小于 1000毫克/升”等要求后排放至小河子川，并按相关规

定办理入河排污口手续。选煤煤泥水实现闭路循环不外排。生活

污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。

（三）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掘进矸石不出井。洗选

矸石原则全部井下充填，确需采用其他途径综合利用的，应报当

地生态环境部门同意后实施，比例应不大于 30%。按照《危险废

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7-2023)要求，规范管理危险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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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存场所，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
（四）落实大气、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工业场地大气污染物

排放满足《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0426-2006）要求。

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满足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61/1226-2018）表 3标准限值，林格曼黑度满足《锅炉大气
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中表 2限值。落实清洁运输

要求。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限值。

（五）制定并落实年度自行监测方案。设置和维护监测设施，

按要求开展自行监测，要加强自行监测全过程管理，制定自行监

测方案，强化现场监测质量管理，完善原始监测记录，保存完整

的现场监测活动真实性相关材料。

（六）加强环境应急管理。修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按

规定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。储备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，定期

开展应急演练。

（七）按照修编后的矿区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，落实各项生

态环境保护措施。

三、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

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落

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依法办理排污许可证，按规定程序进行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四、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选址、建设、运营全过程落实环境

保护措施、公开环境信息的主体,应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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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》等要求依法依规公开建设项目环评信息，

畅通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渠道，保障可能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

公众环境权益。

五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工艺、

地点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

重新报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。环境影响报告书自批准之日起,

如超过 5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，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报

我厅重新审核。

六、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要求，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及富县分局、黄陵分局负责该项目事中

事后监管。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 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

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分送以上生态环境部门，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陕西省生态环境厅

2025年 1月 24日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统计局，省生态环境执法总队、

省环境调查评估中心，延安市生态环境局、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富

县分局、延安市生态环境局黄陵分局，陕西环亚华飞工贸有限公

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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